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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national housing system reform in 1998, the process of public housing commercializa-
tion has been advancing steadily in China.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regula-
tions and policies issued by th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China’s saleable public housing has 
completed most of the housing reform work. It should be noted considerably public housing that 
cannot be sold fails to be properly processed, and most of them are incomplete public hous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alyzes and thinks about the background, causes and ways of solving the 
problem of selling incomplete public housing,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rom many pers-
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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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1998年全国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公有住房商品化进程一直稳步推进。随着国家和各地方政府不断

完善出台相关规定和政策，我国可售公有住房已完成了大部分的房改工作。但不容忽视的是，仍有相当

数量的不可售公有住房难以得到妥善解决，其中大部分为不成套公有住房。本文就不成套公有住房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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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难以处理的原因以及如何解决不成套公有住房出售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分析和思考，并提

出了多角度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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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有住房是我国在福利分房时代所诞生的特殊产物，由于其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福利性和商品性

对立的特点，导致公有住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法进入市场正常交易。自 1998 年 7 月 3 日发布《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从 1998 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城镇停止

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1]后，福利分房的时代便宣告终结，而公有住房也进一步迈向了商

品化、市场化转型的进程。除了加快推进可售公有住房的出售，如何将部分不可售公有住房转变为可售

公有住房就成为了一大重点难点。不可售公有住房中除了如危房等无法完成商品化的房屋，具有特殊纪

念和使用意义需要保留的房屋，和一些地方政策暂不允许出售的房屋，余下的就是占了较大比例的不成

套公有住房，这些不成套公有住房便是加快不可售公有住房转型的一大突破口。 

2. 不成套公有住房的界定 

《房屋登记办法》第十条规定，“国有土地范围内成套住房以套为基本单元进行登记，非成套住房，

以房屋的间等有固定界限的部分为基本单元进行登记”[2]。在国家技术监督局 2000 年发布的国家标准

GB/T19786.1-2000《房屋测绘规范》的附录 A 房屋用途分类附表 1 中将非成套住宅作出了粗略的定义，

即指人们生活居住的但不成套的房屋[3]。由此可见，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非成套住房的定义为“套内功

能空间不能独立使用的住房”。而对不成套公有住房，其定义还需要考虑到公有住房的实际情况。 
在上个世纪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公有住房是以职工工龄、职称、贡献大小等原则进行分配，具体情

况一般可划分为两种，第一种的对象大多是领导、专家、老职工等工龄和贡献较大的人群，这些公有住

房大部分都是独立成套的房屋，因其功能完善、权属划分清晰、一套一户的性质，在房改后被定义为现

在的“可售公有住房”。 
第二种情况下，分配的对象为一般职工，为了解决这部分职工的住房需求，政府及国有企事业单位

大多选择以“集体宿舍”模式修建公有住房以供使用。一来每套房面积相对较小，二来可以通过修建共

用厨房、卫生间等来进一步缩小住宅面积，这都使得总住户数量增加，能满足更多职工的住房需求。因

此，筒子楼、里弄等形式的公有住房建筑形式便应运而生。因为使用功能不完善、功能权属不清等问题，

这些厨房、卫生间等不能独立成套使用的公有住房也在房改后被定义为“不可售公有住房”。除此之外

不可售公有住房还包括危房、具有纪念意义的房屋等，因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便不在此赘述了[4]。 
综上所述，不成套公有住房可被定义为：使用功能不完善、功能权属有争议的功能分区不可独立成

套使用的公有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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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成套公有住房出售现状分析 

3.1. 受改造客观困难的限制 

不成套公有住房存在大量的两户人共用一套厨房、卫生间的情况，如果成批动迁或改造需要巨额资

金，政府一时难以承担。批租的方法又只能在较好的地段才有可能实施[5]。这是目前扩大公房出售范围

的最大障碍。若是简单地将成批的不成套公有住房进行集体改造，一方面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

对政府及国有企事业单位而言负担太重。另一方面，在改造期间如何进行人员安置和资源调配也是一大

难题。而因房龄过大，这些不成套公有住房的日常修缮管理费用也加重了出租人的负担。尽管承租方与

出租方都迫切希望房改工作能尽快完成，但客观上的改造困难还是限制住了不成套公有住房转型的步伐。 

3.2. 受权属争议的限制 

以苏州某一公有住房小区为例，这些楼普遍采用一套房容纳两户人居住的设计，即两户共用一扇入

户大门、一个门厅、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只有居住的卧室区是分开的，而客厅则归属其中一户所有。这

种设计的好处是缩小了每户人家的单位建筑面积，客观上满足了更多职工的住房需求。但弊端也显而易

见，两户家庭各自的隐私空间被挤压、生活上共用一处功能分区会产生诸多不便、客观上每户家庭居住

面积过小等。而到房改阶段，这种设计又引申出功能分区权属争议的问题、一套房屋产权确权争议的问

题等。权属不清的公有住房无法出售，确权难的问题也导致这样的不成套公有住房难以完成房改。 

3.3. 受承租人家庭收入水平的限制 

众所周知，房价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造成的，尽管土地价格与房地产价格有着紧密联系但最终导致

房价上扬的原因更多的在于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6]。而对于公有住房而言，因其商品性的缺失，缺少市

场交易流通的机会导致其供需关系和普通商品房并不相同，且公有住房是带有福利性质的住房，不成套

公有住房更是存在功能缺失等问题，以上种种原因导致其租金相较于周边商品房市场的平均租金低很多。

从另一角度来看，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也都是客观存在的。综合

影响之下，公有住房的潜在价值实际也在逐年增加。但与此同时，承租人收入水平的涨幅却与房屋价值

增加速度不相匹配。公有住房的承租人可简单地被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具备购买能力的家庭，他们乐

于买下自己所承租的公有住房，若是居住在不成套公有住房中的家庭，则会经协商买下其他共用面积或

整套房屋。而余下的两种，则分别是手有余钱的家庭和生活并不富裕的家庭，后者比前者更依赖这套自

己所居住的公有住房。将公有住房出租或闲置的家庭更多的是将公有住房看作是种财产，住房福利性在

其身上体现不明显；而自有承租权自住的家庭，对公有住房的依赖性更强，住房的福利性更加凸显[7]。
极为依赖自己所居住的公有住房的家庭，往往生活水平不富裕，没有承担购买公有住房的能力，但为了

保护自己的居住权，他们便会选择继续承租这套公有住房。承租不成套公有住房的家庭有相当数量是第

三类家庭。由此可见，受承租人收入水平有限的限制，让无力承担购房款的家庭完成房改也是不现实的。 

3.4. 受相关政策及规定的限制 

在房改之初，不成套公有住房因其易引发对共用部分产生纠纷的不稳定性，各地政府并未放开对不

成套公有住房出售的限制，而是首先大力推进可售公有住房的出售。进入 21 世纪后，各地可售公有住房

的房改工作逐渐完善，政府开始着力推进不成套公有住房的出售，并随之出台了一些促进不成套公有住

房出售的暂行办法。但是部分地市的政策规范较为粗略，政策不完善、不细致甚至缺少相关的解决方案，

对当地不成套公有住房的出售会产生不利影响。此外，一些政府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对公有住房出售范围

有明确规定，有一些甚至只允许在单位内部流转。这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不成套公有住房出售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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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成套公有住房出售对策 

4.1. 因地制宜，通过置换完成房改 

不成套公有住房承租人的收入水平参差不齐，需要针对不同情况施行不同的置换措施。针对收入水

平中等偏上，有能力购房的承租人，可在对公共利益补偿完后将其房屋置换为商品房[8]；针对收入水平

中等偏下，购房较为困难的承租人，可在通过资格审查并补齐少量的房款差价后，将其房屋置换为经济

适用房；针对收入水平较低，无力完成房改只能承担低水平租金的承租人，可在通过资格审查后将其房

屋置换为廉租房。其中，被置换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资源由当地政府针对自身情况抽调，被置换的商

品房资源则来自于原地改造新建的商品房。原有的不成套公有住房统一进行推倒改造后，部分新建住房

将是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用以补充被抽调的保障性住房资源。 
这套方案的优点在于，可充分利用政府手中的保障性住房资源，解决低收入家底的住房困难问题，

进而解决因收入水平限制而房改困难的问题，在加快推进不成套公有住房出售进程的同时，还兼顾了保

障性住房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除了被置换给原承租人外的新建商品房资源，可由政府

统筹管理对外出售，在对建设单位和开发单位进行一定的补偿后，盈余的资金可投入到当地其他房改项

目的推进工作中。除此之外，若是能妥善处理好小区内商品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三种住户之间的邻

里关系，杜绝歧视和攀比现象，制造和谐共存其乐融融的生活氛围，政府可将此类小区建设成为和谐邻

里关系示范小区。政府起到带头作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社会公众传递正能量，可进一

步升华改造小区的社会价值，为促进房改工作添砖加瓦[9]。 

4.2. 加强政企合作，旧房改造补全住房功能 

对政府而言，成批拆动迁不成套公有住房是一项相当耗资耗时耗力的工程，但若是能和具有一定规

模实力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合作，由政府协调承租人的临时安置问题，开发企业负责新建公有住房小区，

通过合理规划、统筹协商，便能解决承租人、政府以及开发企业三方的利益分配问题。切实保障承租人

回迁后的居住权，不损害出租人的固定资产利益，开发企业在安置新建公有住房的部分外还能向普通居

民出售余下的商品房，以获得销售利润，这将是三赢局面。 
这套方案的优点在于引入社会资本，可以极大地减轻政府的资金压力，政府只需支出临时安置费即

可[10]。此外，在政府进行妥善研究之后，若是能借此将原本的公有住房在新建后转变为商品房性质，只

是在价格上对原承租人有一定力度的优惠，使其能承担得起，便可一步完成公有住房商品化的工作。若

无法一步到位，新建的公有住房也将会从不成套公有住房转变为成套公有住房，在使用功能和使用面积

上都将更加完善，同时对租金进行一定的合理调整，这将有利于促进公有住房的出售进程。 

4.3. 特事特办，实现产权“1 + 1 = 1” 

根据房改政策文件精神，各地出台了各式各样的地方性文件，但无一例外都包含有“一名承租人以

家庭为单位只能购买一套公有住房”的规定。众所周知，一套房只能有一个房产证，而部分不成套公有

住房存在这样的情况：一套房里面根据两户人使用面积划分，可分为两户房，产生两个产权，最终也就

有两套房产证。这就如同两块面积不一的拼图，虽然合二为一，但本质上还是两块拼图，也就是“1 + 1 = 
2”。部分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承租人，碍于公有住房限制购买的政策而不能购买整套房。因此，这套方

案旨在解决此类产权合并的问题。在两户人合理合法协商之下，加之对出租人利益的足够保障，形成一

份三方协议，将两户产权合为一户，一套房只产生一个产权，实现产权“1 + 1 = 1”，这将一定程度地推

动不成套公有住房房改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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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方案的难点在于，一是政府方面如何对此类不成套公有住房进行产权合并，需要进行严谨细致

的研究并出台行之有效的文件规定，这是对现行房地产法律制度的一次革新，是具有一定风险性的尝试。

这不仅需要当地政府的努力，更需要未来的立法支持，这可能是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二是合并后承

租人为“多”购买一套产权需要支付更高的代价，在对出租人以及另一户承租人的利益补偿方面需要有

更加细致的规定，这需要政府出台更严谨的计算方式。此外，对承租人而言有一个利好消息，就在 2019
年 2 月 18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城乡给水工程项目规范〉等 38 项住房和城乡建

设领域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住宅项目规范(征求意见稿)》的第二部分

2、4、6 条指出，“住宅建筑应以套内使用面积进行交易”[11]。也就是说，在这项政策落地之后，承租

人购买“1 + 1 = 1”的不成套公有住房将不需要支付公摊面积的房价，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承租人房改

的压力。只要政府能尽快将完善后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落地，这套方案的两大难点就将迎刃而解。 

5. 结语 

不成套公有住房的存在，是承租人保护自身居住权的最后希望，同时也是政府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必

须要尽快解决的问题。如何在保护承租人合理合法的基本居住权的同时，还能尽量不损害政府及国有企

事业单位的利益，并且能带动房地产市场的整体发展和资本流动，这或许将成为不成套公有住房接下来

房改进程中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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